
广市民宗〔2011〕25号
广安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关于2010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的报告
市府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施行以来，市民宗局认真贯彻《条例》的各项要求，扎实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现将2010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情况报告于后。
    一、公开信息情况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2010年，市民宗局共发布各类工作动态信息81条，以市政府、市政府办公室名义或民宗局名义印发，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规范性文件，可以在本局门户网站上实现“一站式”查询。
   （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
    2010年，市民宗局未产生依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事例。
   （三）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
    2010年，市民宗局没有因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引起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案件发生。
    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
    （一）建立领导和工作机构
    市民宗局成立了由文杰任组长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明确综合科作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管科室，负责推进、协调全局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二）建立相关工作机制
    转发了国家、省和市贯彻《条例》的等有关文件，并结合实际，建立相关涉及政府信息发布协调、保密审查和依申请公开等多项工作机制，并建立了依申请公开具体工作流程，采取网上或邮寄方式，以及在局机关设立依申请公开受理点等措施，明确分工、细化步骤、优化流程，确保政府信息及时主动公开，信息公开申请及时办理反馈。
   （三）完善政府信息发布渠道
    一是充分发挥政府网站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第一平台的作用。在市民宗局门户网站上开辟政府信息公开专栏，集中发布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并开设了政府信息公开意见箱，及时听取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以利改进工作，目前共收到意见0条。二是拓展政府信息公开渠道。通过在局内等处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栏，丰富和拓展政府信息公开渠道。
    （四）积极开展培训和宣传工作
    一是对全局机关开展政务公开培训
    二是加强宣传，营造实施《条例》的良好氛围。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我们在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信息的公开还不及时；二是因办公房间较少，未设独立的政务公开查询室。
    2011年，我们将按照国家、省、市的要求，继续大力推进本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要是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进一步学习贯彻《条例》，完善和充实 “广安民族宗教”网站的内容，及时发布应公开的信息。
    二是对负责政务公开的人员进行业务培训，进一步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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